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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医大教〔2025〕68 号 
 

 

各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、附属医院： 

    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等

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办学实际，经调研和论证，对原《南京

医科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中的留级相关内容进行修

订，并经学校第十一届教学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一、原文第四章第二十七条“学生在进入下一学年学习之前，

必修课程累计有20学分未能取得或累计仍有8门必修课程不及格

或因故无成绩(分学期教学的课程，每学期按一门计)者，不得修

读下一学年课程。学生在进入毕业年级时需留级的（五年制专业

学生四年级升五年级、四年制专业学生三年级升四年级时），允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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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读一次，签署试读协议，一学年之内未达到毕业条件的按结业

处理，不得延期毕业。非毕业班学生需留级的，且在最长学习年

限内无法完成学业的，允许试读一次，签署试读协议，试读期间

若出现一门正考课程未通过，或试读学年结束后达到留级条件，

按肄业处理，需办理退学手续。每个学生只有一次试读机会。” 

修改为：“学生在进入下一学年学习之前，必修课程累计有

20 学分未能取得或累计仍有 8 门必修课程不及格或因故无成绩

(分学期教学的课程，每学期按一门计)者，即达到留级条件。达

到留级条件者，原则上编入下一年级。如有特殊原因，本人可提

出申请，经学院、教务处审核通过后保留在原年级。但因学业成

绩达到留级条件依然作为退学处理的依据。” 

二、原文第八章第五十二条“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可

予退学处理：1.因学业成绩连续留级（第 2次达到留级条件，可

跟班试读，并签试读协议，每个学生只有一次试读机会。试读期

间正考课程出现 1 门未通过或试读学年结束后达到留级/延毕条

件的，按肄业/结业处理，办理相应手续。）或连续延期毕业的；

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无法完成学

业的。本规定自 2022 级学生执行，其余高年级学生在 2年过渡期

后（即 2024-2025 学年）开始执行，留级学生按留级后所在年级

的相关规定执行，解释权在教务处。” 

修改为：“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可予退学处理：1.因

学业成绩第三次达到留级条件，或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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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学业。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在教务处。” 

除以上修改外，原文件其他条款仍然有效。本规定自 2025

级学生开始执行，其他年级学生可自主选择按新政策或原政策执

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南京医科大学教务处 

2025年6月26日  

 
 
 
 
 
 

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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